关于2016年度烟台市科学技术奖励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科技局，市直单位和驻烟单位：
为做好2016年度烟台市科学技术奖励推荐工作，根据《烟台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和《烟台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现将2016年度市奖推荐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推荐方式
2016年度烟台市科学技术奖励推荐工作采取推荐单位推荐和专家提名推荐两种方式。
    （一）推荐单位推荐
烟台市科学技术最高奖、烟台市科学技术创新奖、烟台市科学技术合作奖各推荐单位限报1项（人），其他各奖项不限项。
（二）专家提名推荐
市科学技术最高奖、市自然科学奖可以由两名以上具备资格的同行专家（至少1名院士）共同提名推荐。具备资格的提名专家包括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泰山学者攀登计划入选者，973、86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山东省、烟台市科学技术最高奖获得者，近十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励项目前三位完成人，住鲁二级教授、二级研究员。
每位提名专家每年可推荐1项市科学技术最高奖或市自然科学奖候选项目。
二、推荐范围和要求
（一）烟台市科学技术最高奖
注重推荐一线工作的杰出科学家。
（二）烟台市科学技术创新奖
注重推荐对我市经济、科技及社会进步作出重要贡献的组织。
（三）烟台市科学技术合作奖
要求合作时间长、机制完善、关系稳定，实施后效果明显。
（四）自然科学奖
推荐市自然科学奖项目提交的代表性论文、论著需正式发表1年以上（截至2016年4月30日）。     
（五）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
1. 推荐市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项目应当整体技术应用1年以上（截至2016年4月30日）。
2. 列入国家、省部级、市级科技计划（基金、专项）支持的项目，项目整体验收或结题通过后方可推荐（截至2016年4月30日）。
3. 2014、2015连续两年经评定未授奖（通过形审进入评审程序）的市科学技术奖完成人、完成单位，2016年度不得以相关技术内容再次推荐申报。候选人作为首位完成人，每人限报1项市科学技术奖。
4. 医疗卫生类项目要求至少3篇论文被国内核心期刊收录，或者1篇被SCI/EI收录外加1篇被国内核心期刊收录，均需正式发表。
市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不得推荐涉密项目，不得使用在烟台市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使用过的主要创新内容、主要发明、主要发现等（含知识产权、论文论著等）。
三、申报、推荐方式
2016年度烟台市科学技术奖励申报推荐工作，市直申报单位同时作为推荐单位或通过主管部门申报，其他按地域管理推荐，各奖项推荐书及所需表格样式见附件。推荐书是市科学技术奖励评审的主要依据，请推荐单位按照《2016年烟台市科学技术奖励推荐工作手册》要求认真填写，重点突出项目的重要科学发现、主要技术发明或者科技创新内容等。推荐书应当完整、真实、可靠，文字描述要准确、客观。
各奖项均通过网络推荐系统填报。各推荐单位、提名专家于2016年5月9日起使用推荐单位号和登录口令进入网络推荐系统（烟台市科学技术局网站办公大厅版块“烟台市科技奖励申报系统”，或直接打开http://218.56.33.75:8085/xmsb/），按要求组织推荐。推荐单位、提名专家请于5月9日前从市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办公室索取推荐号和登录口令。涉及公共安全的项目不得通过网络推荐。网络填报和推荐具体操作步骤请详见阅读市科技奖励网络推荐系统上的操作说明。
四、推荐材料报送要求
1．推荐公示
各申报、推荐单位应当建立科学合理的推荐项目遴选机制，选择推荐本地、本单位优秀项目和人选。推荐的项目应在项目全部完成单位、完成人所在单位相应进行公示,并由第一完成单位汇总出具公示情况说明（加盖公章）；推荐单位还应在本地对所有推荐项目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经处理后再次公示无异议的项目方可推荐烟台市科学技术奖励。
公示内容应包括项目名称、推荐奖种、项目简介、全部完成人排序及对项目的贡献、全部完成单位及排序；推荐自然科学奖项目还应公示推荐书中提供的代表性论文、论著目录页；推荐技术发明奖项目还应公示推荐书中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页；推荐科技进步奖项目还应公示推荐书中推广应用情况、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页。
[bookmark: OLE_LINK1]2. 推荐材料包括：
（1）纸质推荐书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技术发明奖一式二份，最高奖、创新奖、合作奖一式五份，原件均为一份。纸质推荐书包括主件和附件两部分：主件是经网络推荐后，通过推荐系统在线生成并打印；附件按顺序排列，不要求提供原件的需要提供清晰复印件，禁止扫描后打印。每个项目均需将公示情况说明原件附在纸质推荐材料最后，无需通过系统上传。
（2）推荐项目汇总表一式二份（通过推荐系统在线打印，加盖推荐单位公章）。
（3）报送以上材料时，需正式行文，并附推荐单位公示报告，应包括公示时间、内容、方式、范围、结果等。对不附推荐公示报告的推荐材料不予受理。
3. 市科学技术最高奖、科学技术创新奖、科学技术合作奖以及涉及公共安全的项目同时报送答辩演示文稿光盘，包括内嵌声音自动播放版演示文稿、手动播放版演示文稿、答辩人信息（三位，按顺序排序，要提供姓名、性别、年龄、职务、办公室电话号码、手机号码）。
五、推荐时间安排
1. 网络推荐工作日期：2016年5月9日——5月31日。
2. 纸质推荐材料请于2016年6月3日以前报送我办，逾期不予受理。
六、联系方式
电  话：0535-6786622
联系人：王增福
邮  箱：ytscgk@163.com     
传  真：0535-6786600
地  址：烟台市莱山区海普路8号A座230室
邮  编：264003
 


附件：
1.2016年烟台市科学技术奖励推荐工作手册     
 2. 应用证明、党组同意函、专家回避申请表word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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